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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華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截至二
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規定外，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特別中期股息的支付日期，以及該公告中文版第29頁「業務回顧－
特別中期股息」一段將更改如下（修改部分以下劃線標示）：

「特別中期股息

經考慮本集團的業務、財務及現金流量狀況，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
向本公司股東宣派特別中期股息每股0.121港元。股息將於二零二三年四月
二十五日或前後支付。」

董事會確認，上述澄清內容並不影響該公告內所載的其他資料及內容。

承董事會命 

華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 

陳陽南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四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陽南先生、符捷頻先生及劉寶華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
行董事為林漢權先生、朱健宏先生及胡列格先生。


